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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法名稱 公路法 公路法 

版本條文 1141202 1121121 

第二十七條

(修正) 

  公路主管機關，為公路養

護、修建及安全管理所需經費，

得徵收公路使用養護安全管理

費。 

  使用燃料車輛之徵收費率，

不得超過燃料進口或出廠價格百

分之二十五。 

  非使用燃料車輛之徵收費

率，由交通部會商財政部另定

之。 

  公路使用養護安全管理費之

徵收及分配辦法，由交通部會商

財政部定之；其有關市區道路部

分之分配比例，由交通部會商內

政部辦理之。 

  公路主管機關，為公路養

護、修建及安全管理所需經費，

得徵收汽車燃料使用費；其徵收

費率，不得超過燃料進口或出廠

價格百分之二十五。 

  汽車燃料使用費之徵收及分

配辦法，由交通部會商財政部定

之；其有關市區道路部分之分配

比例，由交通部會商內政部辦理

之。 

理由 

  一、基於「汽車燃料使用

費」之徵收目的係作為公路養

護、修建及安全管理使用，為使

名稱與用途一致，修正第一項、

第四項「汽車燃料使用費」名稱

為「公路使用養護安全管理

費」。第一項後段則移列為第二

項。 

  二、為達成淨零排放目標，

提升電動車輛使用誘因，現行電

動車輛係免徵「公路使用養護安

全管理費」（原汽車燃料使用

費），因應未來勢必將電動車恢

復為徵收對象，爰增訂第三項，

明定非使用燃料車輛之徵收費率

由交通部會商財政部定之。  

  

第二十八條

(修正) 

  中央公路主管機關，為發展

公路建設及維護管理需要，得就

下列收入設立基金，循環運用，

並償付自償性債務之還本付息： 

  一、徵收之車輛通行費。 

  二、分配於公路建設用之公

路使用養護安全管理費。 

  三、政府核列預算撥付之款

項。 

  四、私人或團體之捐贈。 

  五、收費公路之服務性收

  中央公路主管機關，為發展

公路建設及維護管理需要，得就

下列收入設立基金，循環運用，

並償付自償性債務之還本付息： 

  一、徵收之車輛通行費。 

  二、分配於公路建設用之汽

車燃料使用費。 

  三、政府核列預算撥付之款

項。 

  四、私人或團體之捐贈。 

  五、收費公路之服務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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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六、其他依法撥用於交通建

設之費用。 

入。 

  六、其他依法撥用於交通建

設之費用。 

理由 
  照委員提案修正通過。

,   
  

第三十二條

(修正) 

  公路主管機關對於所管轄之

公路，應重視景觀、力求美化，

並注重水土保持。地方政府得經

公路主管機關之同意，種植行道

樹、花木或設置景觀設施，並負

責養護；其種植或設置位置，不

得妨礙公路原有效用。 

  前項行道樹、花木種植應以

原生種為優先。 

  公路主管機關對於所管轄之

公路，應重視景觀、力求美化。

地方政府得經公路主管機關之同

意，種植行道樹、花木或設置景

觀設施，並負責養護；其種植或

設置位置，不得妨礙公路原有效

用。 

理由 

  一、酌調本條第一項文字。

為使我國公路交通順暢，設計公

路景觀或栽種路樹時應考量抗災

能力，避免因天災造成景觀毀損

進而影響交通安全。 

  二、新增第二項。過去台灣

曾大量種植外來種的路樹，如：

黑板樹、小葉欖仁等，然黑板樹

屬淺根系，容易造成路面突起，

木質脆弱易斷枝，不適合好發颱

風的台灣，種植行道樹時應考量

「因地制宜」、「適地適木」，

以原生種為優先方能強化植栽之

韌性。  

  

第三十九條之

一(修正) 

  計程車牌照應依照縣、市人

口及使用道路面積成長比例發

放。 

  優良駕駛申請個人牌照與通

用計程車牌照之發放，不適用於

前項規定。 

  計程車牌照應依照縣、市人

口及使用道路面積成長比例發

放。 

  優良駕駛申請個人牌照之發

放，不適用於前項規定。 

理由 

  一、修正本條文。 

  二、為擴大我國通用計程車

數量，以滿足年長行動不便者與

長照接送之需求，將通用計程車

牌照比照優良計程車個人牌照，

不受現有計程車牌照數量之限

制。  

  

第四十六條

(修正) 

  汽車運輸業變更組織、增減

資產、抵押財產、宣告停業或歇

  汽車運輸業變更組織、增減

資產、抵押財產、宣告停業或歇

/lgcgi/lypdftxt?xdd!$TIME$cececbcfcbc7cfcdc4cfcfcfcec4cfcfcfced9cececbcfcbc7cfcdc4cfcfcfccc4cfcfc9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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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應先報請公路主管機關核

准。 

  汽車運輸業營業車輛發生交

通事故致人於死或重傷者，公路

主管機關得應受害者本人或其配

偶、親屬檢具警察機關相關證明

文件之申請，自交通事故發生日

起二個月內，暫不予核准屬該業

者登記名義全部或部分車輛過

戶、繳銷牌照。但受害者本人或

其配偶、親屬已向法院聲請假扣

押、假處分獲准者，不在此限。 

  公路主管機關知悉前項受害

者本人或其配偶、親屬時，得主

動通知其申請之。前項所稱親

屬，指直系血親、二親等內之旁

系血親。 

  第二項汽車運輸業因營業車

輛肇事暫不予核准車輛過戶、繳

銷牌照之數量、車輛價值計算方

式及禁止異動車輛選擇方式等事

項之辦法，由交通部定之。 

業，應先報請公路主管機關核

准。 

  汽車運輸業營業車輛發生交

通事故致人於死或重傷者，公路

主管機關得應受害者本人或其配

偶、親屬檢具警察機關相關證明

文件之申請，自交通事故發生日

起二個月內，暫不予核准屬該業

者登記名義全部或部分車輛過

戶、繳銷牌照。但受害者本人或

其配偶、親屬已向法院聲請假扣

押、假處分獲准者，不在此限。 

  前項所稱親屬，指直系血

親、二親等內之旁系血親。 

  第二項汽車運輸業因營業車

輛肇事暫不予核准車輛過戶、繳

銷牌照之數量、車輛價值計算方

式及禁止異動車輛選擇方式等事

項之辦法，由交通部定之。 

理由 

  原第二項僅規定汽車運輸業

營業車輛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

或重傷者，公路主管機關得應受

害者本人或其配偶、親屬之申

請，自交通事故發生日起二個月

內，暫不予核准屬該業者登記名

義全部或部分車輛過戶、繳銷牌

照；基於政府更應本於將心比

心、服務便民為原則，爰增訂第

三項前段文字，規定公路主管機

關知悉受害者本人或其配偶、親

屬時，得主動通知其申請之。  

  

第六十條之一

(修正) 

  公路主管機關為修建或維護

公路及其設施安全，得派員攜帶

執行職務有關之證明文件或顯示

足資辨別之標識，進入公、私有

土地內，實施必要之巡查或檢

測，其所有人、占有人、使用人

或管理人不得拒絕、規避或妨

礙。但進入國防設施用地，應經

該國防設施用地主管機關同意。 

  前項巡查、檢測，必須使用

  公路主管機關為修建或維護

公路及其設施安全，得派員攜帶

執行職務有關之證明文件或顯示

足資辨別之標識，進入公、私有

土地內，實施必要之巡查或檢

測，其所有人、占有人、使用人

或管理人不得拒絕、規避或妨

礙。但進入國防設施用地，應經

該國防設施用地主管機關同意。 

  前項巡查、檢測，必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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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有土地設置設施或進入設

有圍障之土地時，應於七日前將

應送達之文書交郵務機構以雙掛

號發送，以為送達其所有人、占

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並會同

當地村、里長或警察到場。但情

況緊急，遲延即有發生重大公共

危險之虞者，得先行進入或使用

後再補行通知。 

  前二項公、私有土地因進入

或使用而遭受損失者，應給予相

當之補償。 

公、私有土地設置設施或進入設

有圍障之土地時，應於七日前以

書面通知其所有人、占有人、使

用人或管理人，並會同當地村、

里長或警察到場。但情況緊急，

遲延即有發生重大公共危險之虞

者，得先行進入或使用後再補行

通知。 

  前二項公、私有土地因進入

或使用而遭受損失者，應給予相

當之補償。 

理由 

  為維護土地所有人、占有

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之相關權

益，參照《行政程序法》、《民

事訴訟法》、及《行政訴訟法》

相關規定，公路主管機關為修建

或維護公路及其設施安全，得派

員進入公、私有土地內將應送達

之文書交郵務機構以雙掛號發

送，以為送達，俾健全土地所有

人之權益。  

  

第六十五條

(修正) 

  汽車所有人應依強制汽車責

任保險法之規定，投保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 

  電車所有人應於申請公路主

管機關發給牌照使用前，依交通

部所定之金額，投保責任險。 

  公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車

客運業、遊覽車客運業及計程車

客運業，皆應投保旅客責任保

險、第三人責任保險；其最低投

保金額，由交通部定之。未依規

定投保旅客責任保險、第三人責

任保險者，公路汽車客運業、市

區汽車客運業與遊覽車客運業處

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計程車客運業處新臺幣三

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公路主管機關得要求保險人

提供前項承保資料傳輸至中央公

路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構）。 

  汽車所有人應依強制汽車責

任保險法之規定，投保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 

  電車所有人應於申請公路主

管機關發給牌照使用前，依交通

部所定之金額，投保責任險。 

  公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車

客運業、遊覽車客運業及計程車

客運業，皆應投保旅客責任保

險；其最低投保金額，由交通部

定之。未依規定投保旅客責任保

險者，公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

車客運業與遊覽車客運業處新臺

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計程車客運業處新臺幣三千

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理由 
  一、目前公路公共運輸工具

依公路法規定僅需強制投保「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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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汽車責任保險」及「旅客責任

險」，但對於第三人責任保險並

無強制規範，導致事故發生後，

第三人損害之賠償責任往往由駕

駛員或受害者自行承擔，造成諸

多爭議與社會問題。近年來多起

公路公共運輸事故發生後，因客

運業者未投保第三人責任保險，

導致受害人求償困難，甚至需要

肇事駕駛自行負擔巨額賠償，造

成經濟負擔與社會矛盾。現行法

規的不足，使得公共運輸業者對

第三人損害的保障不夠完善，亟

需修法補強。 

  二、為強化公路公共運輸安

全保障，減少交通事故後續衍生

之社會成本，並確保受害者之權

益，爰修正第三項，增訂要求公

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車客運

業、遊覽車客運業及計程車客運

業業者強制投保第三人責任保

險，提供更完整保障，降低事故

帶來之財務衝擊，提升交通安全

與社會公平。 

  三、另增訂第四項公路主管

機關得要求保險人提供承保資料

傳輸至中央公路主管機關指定之

機關(構) 之規定，俾利後續可憑

藉電子系統監督管理轄管業者。  

第七十二條

(修正) 

  擅自使用、破壞公路用地或

損壞公路設施者，處新臺幣六萬

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公路

主管機關並應責令其限期回復原

狀、償還修復費用或賠償。 

  前項情形，經以書面限定相

當期間令回復原狀，屆期仍未履

行者，公路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

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 

  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主辦機

關（構）使用公路用地設置管線

或其他公共設施時，未依申請許

可檢附之工程計畫書維持交通、

辦理修復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

  擅自使用、破壞公路用地或

損壞公路設施者，處新臺幣六萬

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公路

主管機關並應責令其限期回復原

狀、償還修復費用或賠償。 

  前項情形，經以書面限定相

當期間令回復原狀，屆期仍未履

行者，公路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

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 

  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主辦機

關（構）使用公路用地設置管線

或其他公共設施時，未依申請許

可檢附之工程計畫書維持交通、

辦理修復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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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繼續

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按

次處罰之。 

  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主辦機

關（構）使用公路用地設置管線

或人、手孔蓋，於設置或維修後

應予修復並確實回填與鄰接路面

齊平，其人、手孔蓋等路面上之

設施抗滑值基準不得低於交通部

所定之基準，且於公路主管機關

所定道路施工回填後之保固期限

內，其修復路面平整度標準以三

公尺直規檢測單點高低差不得超

過正負零點六公分。違反者應於

限期內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

善者，按次處罰之。 

  公路主管機關有養護必要

時，得要求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

主辦機關（構）將部分人、手孔

蓋下地。但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

主辦機關（構）有救災或特殊需

求者，得免於下地。特殊需求之

範圍由交通部會商直轄市、縣

（市）政府及相關管線機構定

之。 

  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主辦機

關（構）設置之管線或其他設

施，如因設置或管理有缺失致人

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

或經主管機關巡查發現，設置範

圍內路面回復不確實或有致人體

損傷之虞，應於限期內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者，按次處

罰。 

  前項管線或其他設施設置範

圍係以管線或其他設施於公路用

地內施工所挖掘之範圍內。 

  違反第一項、第三項至第六

項規定致使發生重大災害，處新

臺幣十五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

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繼續

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按

次處罰之。 

  公路用地經公告、立定界樁

並禁止或限制建築後，仍擅自建

築者，由公路主管機關會同有關

機關拆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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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罰鍰。 

  公路用地經公告、立定界樁

並禁止或限制建築後，仍擅自建

築者，由公路主管機關會同有關

機關拆除之。 

理由 

  一、增訂第四項至第八項，

原第四項遞移為第九項；其餘維

持現行法條文。 

  二、修正本條文第四項，明

定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主辦機關

（構）使用公路用地設置管線或

人、手孔蓋者，應於設置或維修

後修復並確實回填路面。並明訂

路面平整度標準，為改善機車因

行駛道路標線處發生打滑之問

題，授權交通部訂定抗滑值係數

基準，以保障用路人安全。 

  三、修正本條文第五項，明

訂公路主管機關有養護必要時，

得要求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主辦

機關（構）將部分人、手孔蓋下

地。但有救災或特殊需求之人、

手孔蓋，得免於下地。 

前述具有救災或特殊需求之人、

手孔蓋包括： 

   (一)台水公司制水閥及地

下式消防栓具有消防救災搶修及

供水調配之緊急性啟閉特殊功能

需求。 

   (二)台電公司配電線路位

於十字路口或丁字路口、配電設

備引出第一孔、變電所出口 200

公尺範圍內、特殊區域（如中央

及地方機關、交通場站、大型醫

院、軍事基地、科學園區、產業

園區、國家公園、沼氣、加油

站、工業區、橋樑管路引接處）

及 69kV 以上輸電電纜線路人手

孔等，具有停電緊急搶修救災、

孔內巡檢維護及減少特殊氣體危

害風險等需求。 

   (三)電信幹線引出人孔及

其引上第一座手孔、電信光化箱

纜線引進及引出第一座手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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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及街巷弄上人手孔、每間隔

6 座之人孔（平時維護檢修用）

政府機關、金融、軍事、學校、

交通站、特殊區域（如加油站、

工業區、橋樑管路引接處）等週

邊 200 公尺範圍內人手孔、十字

路口與丁字路口內及其周邊 30

公尺範圍內人手孔、客戶配線引

進點第一座手孔。 

   (四)中油公司所設置人手

孔均有搶險防災等屬具救災及特

殊需求，如天然氣管線人手孔均

屬天然氣事業法之防災設備，作

為緊急遮斷用途。交通部公路總

局「受理挖掘公路作業程序手

冊」第三條第(六)項第 2 款亦有

免除地下化相關規定，中油公司

人手孔蓋建請納入排除下地。 

   (五)以上說明欄內提供各

管線單位人手孔屬具救災及特殊

需求之防災設備，可免除下地，

以此為基準，並提供交通部邀集

各單位協商時，併案討論。」。 

  以上內容應列入施行細則，

於立法公布後 6 個月內完成施行

細則之修訂。 

  四、依據監察院 104 年度財

正字第 0003 號監察案，公共事

業應主動蒐集、傳達相關災情，

並加強地下管線資訊橫向聯繫，

以落實指揮體系一元化與災害防

救法相關規定。為避免高雄氣爆

類似公安災害案件重演，修正本

條文第六項，明訂管線機構因設

置或管理違失造成用路人損害者

相應之處罰，並限期改善。 

  五、修正本條文第七項，補

充前項管線或其他設施設置範

圍，係指管線或其他設施於公路

用地內施工所挖掘之範圍。 

  六、據上，為加強管線機構

對於維護公共安全意識，修正本

條文第八項，明訂因違反上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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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造成重大災害者得加重處

罰，以維民眾安全。  

第七十五條

(修正) 

  汽車所有人不依規定繳納公

路使用養護安全管理費者，公路

主管機關應限期通知其繳納，欠

繳金額累計達新臺幣九百元以上

者，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三千元

以下罰鍰，並停止其辦理車輛異

動或換發牌照。 

  汽車所有人不依規定繳納汽

車燃料使用費者，公路主管機關

應限期通知其繳納，欠繳金額累

計達新臺幣九百元以上者，處新

臺幣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

鍰，並停止其辦理車輛異動或換

發牌照。 

理由 
  照委員提案修正通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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